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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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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48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于2015年11

月23日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2015年11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11月22日15∶00至2015年11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16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7、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8、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11月16日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案名称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6、《关于进一步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6.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6.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5发行数量

6.6锁定期安排

6.7募集资金用途

6.8上市地点

6.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6.10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7、《关于对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新评估并确认增资价格的议案》

8、《关于公司向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9、《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1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11、《关于调整后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特别提示：

1、上述议案1属于章程修订特别决议事项，议案三至议案十三属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特别决议事项，均

应当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

生效。

2、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1及议案13属于关联交易，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议案6的各项子议案需逐项审议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单独计票。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于2015年6月3日、2015年9月1日及2015年11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股东可以现场、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持股凭证；

（3）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委托法人股东的持股凭证。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

登记确认。传真在2015年11月20日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寄：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

西路6号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邮编：350015（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2、登记时间：2015年11月20日9� :00—11:� 30、 13� :30—17:� 00。

3、登记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陈伟、吴艳菱

（2）电话：0591－88022590

（3）传真：0591－88022061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9:30-11:30、13:00-15:

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资者投票代码：360536； 投票简称为：华映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360536 华映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2）整体与分拆表决

A、整体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360536 华映投票 《总议案》 100元

注：“总议案”是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12项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

案表达相同意见。

B、分拆表决

议案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元

议案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0元

议案3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3.00元

议案4

《关于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新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

议案》

4.00元

议案5

《关于公司与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华映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5.00元

议案6 《关于进一步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6.00元

6.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01元

6.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6.02元

6.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03元

6.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04元

6.5 发行数量 6.05元

6.6 锁定期安排 6.06元

6.7 募集资金用途 6.07元

6.8 上市地点 6.08元

6.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6.09元

6.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6.10元

议案7 《关于对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新评估并确认增资价格的议案》 7.00元

议案8 《关于公司向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8.00元

议案9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9.00元

议案1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10.00元

议案11 《关于调整后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1.00元

议案12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2.00元

议案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3.00元

注： 100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1.00元代表对议案1进行表

决，2.00元代表对议案2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6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6.00元代表对议案6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6.01元代表议案6中子议案6.1，6.02元代表议案6中子议案

6.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

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

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股 2股 3股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4）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股东可以

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报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

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

369999 1.00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持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

可向深交所认证中心（网址:http//ca.szse.cn）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等相关业务。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22日15∶00

至2015年11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57）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103）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143）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 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议案 授权意见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3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4

《关于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重

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5

《关于公司与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

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6 《关于进一步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6.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反对□弃权

6.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反对□弃权

6.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反对□弃权

6.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反对□弃权

6.5 发行数量 □同意□反对□弃权

6.6 锁定期安排 □同意□反对□弃权

6.7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反对□弃权

6.8 上市地点 □同意□反对□弃权

6.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反对□弃权

6.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反对□弃权

7 《关于对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新评估并确认增资价格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8 《关于公司向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9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1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版）的议

案》

□同意□反对□弃权

11 《关于调整后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12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反对□弃权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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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

月1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1月16日在福州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际到会8人，参与表决9人（其中，董事林郭文艳委托董事林盛昌出席

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治军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将按相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提议：刘治军先生、邵玉龙先生、林郭文艳女士、林盛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黄洪德先生、暴福锁先生、陈国伟先生、罗妙成女士、吴越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再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以上董事

会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九名候选人的提名，并认为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

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同日公告。

以上议案尚需择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应当实行累积

投票制且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刘治军：男，中国台湾籍，1948年出生，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专业毕业，学士，曾在亚洲管理学院进

修。 曾任台湾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课长、经理、营销副总经理、董事长特助。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福

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乐光电（福州）有限公司董事、华映

视讯（吴江）有限公司董事长、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治军先生长年致力于显示器产业发展经

营，对于产业认识与运作经历丰富与完整。刘治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邵玉龙：男，汉族，1964年8月出生，江苏高淳人，中共党员，1987年9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

系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1990年4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通信与电子

系统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7年12月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研究生

学历，博士学位，副教授，1990年4月参加工作。历任南京航空学院第四系助教、讲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

四系系副主任；福建省电子工业厅厅长助理、技术监督处处长；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福建

省信息化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邵玉龙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完成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邵玉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郭文艳：女，中国台湾籍，1950年出生，美国马利兰大学经济专业毕业，硕士。曾任台湾大学讲师、大

同大学讲师、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执行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台湾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精英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同墨西哥公司董事长、大同捷克公司董事长、大同新加坡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郭文艳女士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盛昌：男，中国台湾籍，1967年出生，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硕士学历，历任中华映管彩色桃园厂经营

效率课课长、TFT生产技术中心桃园一厂厂长、TFT桃园一厂STN制造厂副厂长、TFT桃园厂T1厂厂长、

中小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福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林盛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洪德：男，山东省单县（菏泽市）人，1949年9月出生，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

系毕业，本科学历。 历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技术一局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后调任

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05年6月起退休。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黄洪德先生持有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洪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暴福锁：男，山西省长治市人，1951年8月出生，山西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及高

级会计师。曾任原电子工业部经济调节司综合调节处副处长，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经济调节处副处长、

调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综合处调研员,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暴福锁先生持有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暴福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国伟：男，福建省福安市人，1962年7月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福建中美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律师、福建省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服务会员。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国伟先生持

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本公司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国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59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妙成：女，福建省尤溪县人，1961年2月出生，1992年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毕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教授、注册会计师。 曾任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财税系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福建江夏学院

会计学系主任、科研处处长。 现任福建江夏学院教授、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省

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罗

妙成女士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妙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越：男，安徽省池州市人，1966年6月出生，1988年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系经济法专业毕业，本科学

历。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科长、福建浩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现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福建省泉州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越先生持有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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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10日以书面和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1月16日在福州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

钦彰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将进行监事会换届选

举。根据公司股东推荐，在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并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以及征得本人同意后，现提名刘俊铭

先生、卢文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择期提交股东大会选举。选举产生的股东

代表监事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议案尚需择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应

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俊铭：男，1970年出生，中国台湾籍，东海大学信息科学系学士，元智大学EMBA企业管理学硕士。

历任泰山食品有限公司信息部工程师，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部工程师，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处（PLM系统规划与导入）副理，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杨梅厂信息部副理，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技术处计算机暨网络部副理，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委员会副理、经理、处长。现任本公司监事、中

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委员会处长。 刘俊铭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卢文胜：男，汉族，1968年11月出生，福建连江人，1989年7月毕业于福州大学电气工程系电器专业，

1997年1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MBA），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工程师，1989年

9月参加工作。历任福日集团下属福日公司工程塑料厂企管干部；福建实达电脑集团股份公司股证投资处

投资主管；香港实达科技公司（HK0706）董事局主席助理、总裁助理、企划总监；香港福达实业集团公司

常务副总裁；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市场部部长；福建省福日置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福建省和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

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福建省和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卢文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股东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完成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

关联关系。 卢文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

2015-27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4,593,5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郭绍增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段中鹏

先生、张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洲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任丘市南部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4,593,563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信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4,593,563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拟与平安银行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4,593,563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4,515,163 99.99 78,400 0.01 0 0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下属公司核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692,370 99.62 6,901,193 0.38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中议案4及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律师、张紫璇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5-74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补充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17日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第一大股东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创投” ）及其一致行动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今日，公司接到昆山创投通知，第九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

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中信息义务披露人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持股份数量有误，现予以更正：

原报告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前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四环生物12,488,

400股，无减持四环生物股份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交易均价（元/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2日 4.336 8,200,000 0.7965%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16日 4.274 579,301 0.0563%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17日 4.440 80,000 0.0078%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0月16日 5.341 450,000 0.0437%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0月19日 5.963 3,194,500 0.3103%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1月12日 6.568 128,000 0.0124%

合计 12,488,400 1.2130%

应修改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前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四环生物12,488,

400股，无减持四环生物股份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交易均价（元/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2日 4.336 8,200,000 0.7965%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16日 4.274 579,301 0.0563%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17日 4.440 80,000 0.0078%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0月16日 5.992 401,100 0.0390%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0月19日 6.144 3,099,999 0.3011%

创业投资 竞价交易 2015年11月12日 6.568 128,000 0.0124%

合计 12,488,400 1.213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昆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更新后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5-84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通化金马；证券代码：000766）交易价格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5年11月13日、11月16日、11月1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1、本公司目前未发现前期披露信息存在重大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2015年8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2015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

票复牌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还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事项外，经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

实，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公司已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外，本公司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目前尚未发现重大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请投资者关注公司2015年8月27日

披露的《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重大风险提示以及第十一节披露的风险因素，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

2015- 050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浦东国际人才城酒店一楼致远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8,289,0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洪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张洪本、魏镇炎、陈启杰、潘飞先生参加会议，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石孟国、刘惠民先生参加会议，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2议案名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3议案名称：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4议案名称：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5议案名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6议案名称：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7议案名称：激励对象获授与行权的条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8议案名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09议案名称：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10议案名称：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11议案名称：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1.12议案名称：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19,825 99.78 3,059,428 0.18 709,800 0.0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579,253 99.96 0 0.00 709,800 0.04

5、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

的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2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

定依据和范围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3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

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4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

权分配情况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5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

效期、授予日、等待期、

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6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

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7

激励对象获授与行权的

条件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8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

整方法和程序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09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10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

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11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

权利义务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1.12

公司、 激励对象发生异

动的处理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2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3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672,

223

41.48

3,059,

428

47.50 709,800 11.02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5,731,

651

88.98 0 0.00 709,800 11.02

6、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4个议案均为特别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婕、李倩源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8日


